
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医保函〔2024〕32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关于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

第 20243063 号提案的答复

黄秀丽委员：

《关于聚焦医养结合新模式，持续推进健康养老新步伐的建

议》（第 20243063号）提案收悉，现结合我局工作职责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医养结合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方面

2020年 1月，我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发展

的通知》（宁医保〔2020〕2号），要求市、县两级医保经办机构

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建立“快

速通道”，做到及时办理、优先纳入。2020年 12月，国家医保局

出台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医保局令 2号），

对医疗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的机构类型、申请条件、申报材料

及准入流程做出统一规定。按照文件精神，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

构作为单独一类可申请医保定点，医保部门在定点准入时对其医

疗机构等级、规模、面积等均不做限制，对运营时间、医师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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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已放宽要求至：正式运营至少 3个月、至少有 1名取得医师执

业证书、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中医（专长）医师资格证书且第一

注册地在该医疗机构的医师即可。因此，我市养老机构内设医疗

机构凡经卫健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
后，均可自愿向医保部门提出医保定点申请，符合条件通过现场

评估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。据了解，目前我市纳入医保定点管理

的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 2家，分别是寿宁福康医院、宁德滨

海金泰园医务室；另有 5家定点医疗机构内设养老服务机构，分

别是宁德市康复医院、霞浦县中医院、霞浦青松护理院、福鼎龙

安医院、屏南县精神病医院。

二、关于医养结合医疗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方面

医养结合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后，执行相应医保待遇报销

政策，参保人员持本人社保卡或电子医保码在医养结合医保定点

医疗机构就医，可享受“一站式”就医结算服务。目前老年人在我

市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寿宁福康医院、宁德滨海金泰园医务室

就医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享受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待遇，居民

医保老年人享受县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待遇。老年人在 5家医疗

机构内设养老服务机构就医的，享受与医院等级相对应的医保报

销待遇。

三、关于我市基本医保待遇政策相关规定

近年来，我局本着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的原则，持续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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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医保待遇，使有限的医保基金最大限度发挥保障效益。因职

工医保与居民医保的保障人群和缴费标准不同，保障待遇也相应

存在差异。职工医保方面，医疗保障待遇逐年提高，普通门诊起

付线下降至 500元/年与门诊特殊病种起付线合并统一，报销比例

按照医院等级逐级提升最高达93%，封顶线提高至29000元/年（与

省级一致）；住院按照医院等级起付线下降至最低 50元，报销比

例最高上调至市内 96%，市外 90%（门诊特殊病种与普通住院一

致），封顶线达 10万元/年（与门诊特殊病种合并计算）；与省内

其他地市横向对比，我市退休人员在三级及一级定点医院住院起

付线为全省最低，在市内三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位居全省前二，

仅次于厦门市。居民医保方面，持续优化医疗待遇，门诊特殊病

种起付线下降至 300元/年，基层医疗机构不设起付线，报销比例

按照医院级别最高上调至 90%；住院按照医院级别起付线最低下

调至 50 元，报销比例最高上调至 90%，住院与门诊特殊病种共

用封顶线 6万元/年；与省内其他地市横向对比，我市基层及市外

住院起付线为全省最低，市级、市外住院报销比例位居全省前三，

仅次于厦门市、南平市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按照国家、省医保待遇清单要求，结合

医保基金运行实际和承受能力，持续优化基本医保待遇，更好的

保障老年群体疾病就医养老权益，不断增强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、

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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衷心感谢您对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与支持!

领导署名：陈玉良

联 系 人：陈 玮

联系电话：0593-2079766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 5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